
根据《关于印发江苏省危险废物贮存规范化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》(苏环办[2019〕149号)、《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等标准规范实施后危险废物环境管理衔接工作的通知》(苏环办〔2023〕154号)等文件要求，现将我司危险废物产生、环境污染防治措施、处置等情况信息公开，内容如下：

企业名称：江苏徐海环境监测有限公司
地    址：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科学院内
法人代表及电话：于雪峰 13775888007
环保负责人及电话：宋楚 18361224641
危废名称：实验室废物
[bookmark: _GoBack]危废代码：HW49 900-047-49
危险废物产生量：1吨/年以下
利用处置去向：徐州市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有限公司
产生来源：环境检测
危险废物储存设施数量：仓库1处（5平方米）
环评批文：/
环境污染防治措施：
1.危险废物与一般固体废物分类存放；
2.液态危险废物应存放于专用的桶装容器中，贮存、运送时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，防止发生泄漏和火灾事故；
3.固态危险废物分类、集中存放于专用包装容器内，并密闭；
4.危险废物外包装标明名称、编号、类别、数量、日期及需要特别说明的内容；
5.长期存放危险废物的容器加盖开密闭盖好；
6.危险废物存放点，危险废物暂存库有相关标识及严密的封闭措施，防止非工作人员接触危险废物；
7.危险废物由有资质单位处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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